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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熊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传票的日期：2025 年 12 月 7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2 月 6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重庆熊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16 日收到湖南省长沙市中级

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4）湘 01 民初 900 号】，法院准予原告提

出变更诉讼请求、撤诉的请求并予以裁定。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重庆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翔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合作伙伴 

 

2、 原告 

姓名或名称：重庆熊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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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陈均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本公司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悦视通文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海波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4、 被告 

姓名或名称：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勇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5、 被告 

姓名或名称：任一虎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6、 被告 

姓名或名称：任爱萍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7、 被告 

姓名或名称：吴军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8、 被告 

姓名或名称：新疆华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羌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9、 第三人 

姓名或名称：湖南广播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法定代表人：陈鹏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姓名或名称：华丰达有限网络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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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重庆电影集团有限公司、重庆熊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华丰达有限网络控

股有限公司、湖南广播电视台电视剧频道系电视剧《我不是特工》的著作权人，

发行许可证号：（湘）剧审字 2017 第 008 号。2020 年 10 月，上述四方与北京

共和祥雨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下称：“共和祥雨”）签定了《电视剧《我不

是特工》联合投资协议止补充协议 3》，约定：发行责任主体为共和祥雨，发行

合同由甲方即电广传媒统一签定，发行款支付到电广传媒账户，收到款后，电

广传媒按比例转账到发行方账户。 

2024 年原告发现被告 1 未经原告授权擅自在其经营的悦视通 APP 上播放

电视剧《我不是特工》。经调查后发现，共和祥雨公司未经原告等同意擅自将

《我不是特工》的发行权进行了转让（现共和祥雨公司已经注销，因共和祥雨

公司已经注销，原告 1、2 请求其股东吴军承担责任）。同时，经原告调查发现

自 2021 年 7 月 1 日，黟县丹诚影视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形下

将我不是特工的相关权利授权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起诉立案后，2025

年 5 月 12 日，原被告黟县丹诚影视文化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任一虎及任爱萍在

明知存在诉讼的情形下，未经清算直接申请注销了黟县丹诚影视文化服务有限

公司，其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合法权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因此原告 1、2 请求黟县丹诚影视文化服务有限公司股

东任一虎、任爱萍对黟县丹诚影视文化服务有限公司侵权责任承担责任。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判令 6 被告立即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4,704 万元；  

2、判令 6 被告立即赔偿原告支出的维权合理费用 2,000 元；  

3、判令 6 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费 10 万元； 

4、案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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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原告提出变更诉讼请求、撤诉的申请并予

以裁定。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该案件公司已撤诉并获得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后续公司将积

极采取措施并根据后续进展情况进一步评估其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该案件公司已撤诉并获得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公司财务方

面无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并根据后续进展情况进一步评估其对

公司财务的影响，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积极与法院及原告沟通，妥善处理上述事项。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4）湘 01 民初 900

号】 

 

 

重庆熊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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